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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有毒无毒理论浅析
周海虹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有毒无毒是中药药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四气五味、升降

浮沉、归经理论同为指导临床用药的基本原则。

1　有毒无毒的涵义

中药有毒无毒, 是指药物对人体有无毒性而言。凡有毒的药

物, 大都性质强烈, 用之不当, 可对机体产生毒害, 甚至引起死亡。

如《诸病源候论》曰: “凡药物云有毒及大毒者, 皆能变乱, 于人为

害, 亦能杀人。”本草书籍中,常在这些药物的性味之下标明“有毒”

“大毒”或“小毒”, 如乌头、芫花、砒石等。一般说有大毒的药对人体

毒害大, 有小毒的药对人体毒害较小。相反,凡无毒的药物, 性质比

较平和, 常量或稍大于常量应用, 一般对人体无毒副作用,有一部

分即使大量食用也不会毒害人体, 如山药、苡仁、枸杞等。

在古代医药文献中, 对“毒药”的认识,除上述所指毒性和副作

用外, 还常作为药物的总称,即认为药物之所以能祛邪疗疾, 是因

其各有偏性, 或偏于寒,或偏于热, 或偏于补,或偏于泻⋯⋯。这种

偏性就是“毒”, “毒”即药,药即“毒”。如张景岳所说: “药以治病, 因

毒为能,所谓毒者, 以气味之有偏也。盖气味之正者, 谷食之属是

也, 所以养人之正气。气味之偏者, 药饵之属是也, 所以去人之邪

气。⋯⋯是凡可辟邪安正者, 均可称为毒药。”综上所述,古代医药

文献对中药有毒无毒的涵义存在广义(即药物的总称)和狭义(即

药物的毒副作用)两种认识,但均未论及有毒与无毒之间的关系,

显然不够全面。因为许多中药, 无论有毒或无毒,其治疗效能与毒

副作用既是相对、又是密切相关的。在一定条件下,有毒与无毒可

以互相转化,某些无毒的药,因过量或不合理应用, 即可对人体产

生毒害, 转化为“有毒”药物。如甘草无毒,常量服用可收益气和中、

润肺止咳之功, 但若大量久服反而出现脘腹痞满或水肿。人参无

毒, 大补元气, 但滥用也可出现头痛、烦躁、失眠、口鼻出血等毒性

反应, 甚至导致死亡。反之, 某些有毒或大毒的药物, 只要适量合理

应用, 则能化毒为利,疗沉疴去痼疾而又不致毒害人体,转化为“无

毒”之药。如附子有毒 ,但在剂量、炮制、配伍等适当的条件下, 不仅

不产生毒副作用, 反而能回阳救逆,拯救生命于垂危。

此外, 限于历史条件,古代医家对药物毒性的认识大多是通过

临床直接观察而获得的, 对于急性中毒反应容易发现, 而对慢性中

毒反应却往往认识不足。如黄药子,功能散结消瘿,清热解毒。古代

本草书籍载其无毒, 现代临床常用来治疗甲状腺疾病和某些肿瘤

取得一定疗效, 但治疗过程中发现连续服用 1 个月以上时, 常会损

害肝功能, 导致中毒性肝炎。因此,对于中药有毒无毒理论的涵义,

应该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2　影响药物有毒无毒的因素

药物的有毒无毒实质上是由其所含化学成分有无毒性决定

的。一般不含有毒成分的药物对人体无毒, 而含有毒成分的药物对

人体有毒。但中药大多是多成分的天然药物, 每种成分又受到所含

其他成分的制约, 因此, 某些含有毒成分的中药,在整体上并不显

示有毒。如人参所含的人参皂苷 B、C 有溶血作用,但人参皂苷 A

则有抗溶血作用, 故人参总体并不显示溶血作用。某些中药虽含有

毒成分,但因含量小, 作为整体中药往往不显示毒性。如苦杏仁、甜

杏仁、桃仁、郁李仁等蔷薇科植物的种子, 都含有对人体有毒的苦

杏仁苷,但除苦杏仁文献记载有小毒外,其余皆无毒。因此,判断中

药是否有毒,不仅看其含不含毒性成分,更重要的是从整体角度判

定对人体是否产生毒害。而中药所含的有毒成分及总体毒性又受

到如下多种因素的制约, 从而影响中药有毒无毒的药性。

2. 1　药物品种 由于历史原因,不少中药品种混乱,有些临床使用

就有几个甚至十几个品种, 其中有的有毒,有的无毒, 有的有大毒,

有的有小毒。如五加皮有南北之分, 南五加属五加科植物而无毒,

北五加属萝　科植物而有毒。又如白附子有禹白附与关白附两种,

禹白附源于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块茎而毒性较小, 关白附源于

毛茛科植物黄花乌头的块根而毒性较大。

2. 2　用药剂量 中药治病, 在一定条件下, 随着药量的适宜或超

过,可对人体表现出无毒或有毒。如木通, 本草学未记载有毒,成人

常用量 3～10 g , 但据临床报道, 若一次用量达 60 g , 即可引起中

毒,导致急性肾功能衰竭。又如苦杏仁有小毒,是因其所含的苦杏

仁苷能分解产生氢氰酸, 后者为剧毒物质,极微量应用能镇静呼吸

中枢显示止咳作用,稍大量用则对人体产生毒害,致死量约为0. 05

g。临床证实, 成人对苦杏仁用量若限制在 10～20 g ,即为“无毒”,

而超过 20 g ,即为”有毒”。

2. 3　炮制 许多有毒中药通过合理的炮制, 可减低或消除毒性,变

为无毒之品。传统使用的炮制方法有加热法, 漂洗法,制霜法及加

辅料法等多种。如乌头因乌头碱有大毒, 但若用水浸泡至内无干

心, 再加水煮沸4～6 h(或蒸 6～8 h)后取出,所含乌头碱经加热水

解为毒性较小或接近无毒的乌头次碱及乌头原碱,在使用常量与

先下久煎等合理应用条件下, 不但不能毒害人体,反而可收散寒逐

湿止痛之功。又如甘遂有毒,与醋共煮透心可降低其毒性。反之,有

些药物若炮制不当也可以增毒。如朱砂有毒, 用火煅则析出水银,

使毒性剧增。

2. 4　配伍 《本经·序例》谓:“若有毒宜制,当用相畏、相杀者。”说

明药物经过适当配伍, 可以监制或减缓其某种毒性, 使“有毒”变

“无毒”,“大毒”变“小毒”。如甘草与附子同用, 可减低附子的毒烈

之性。槟榔与常山同用,可缓解常山致吐作用。反之,也可能因配伍

不当而产生毒性或增毒, 如文献记载的配伍禁忌“十八反”等。

2. 5　剂型 由于药物所含成分各有不同的理化特性, 如溶解度等,

使其在不同剂型中所显示的总体毒性不同。传统认为,毒药多以入

丸散剂为宜,实际上这只能便于控制毒药服用剂量,而并不能达到

消除毒性的最终目的。如杏仁所含苦杏仁苷与苦杏仁酶共存,若将

生杏仁研粉服, 苦杏仁苷可迅速被苦杏仁酶分解产生大量氢氰酸

而毒害人体。但若杏仁入汤剂, 经过煎煮,则可使部分甚至大部分

苦杏仁酶灭活, 所含苦杏仁苷不会因酶的作用而大量分解毒害人

体,反而发挥止咳平喘作用。因此采用适当的剂型,当视具体药物

而定。毒药一概入丸散剂,显然是不科学的。

2. 6　体质 由于人体有禀赋强弱, 高矮胖瘦,年龄性别等区别,不

同个体对同一剂量的相同药物可有不同反应。如张景岳所说: “人

有能耐毒者,有能不胜毒者。”一般而言, 高大、强壮的人及青壮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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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毒”性较强, 矮小、瘦弱的人及老人小孩耐“毒”性较差, 妇女对

药物的敏感性较男性为大。此外, 机体处于健康与病态下, 对药物

的耐受量也不一样。如当处于疲劳、饥饿、营养不良等状态时, 体力

及抵抗力下降, 或传染病患者,全身抵抗力差,往往对有毒中药较

敏感, 稍有不慎即易引起中毒。

3　有毒无毒对临床用药的指导意义

研究中药有毒无毒的药性理论,正确认识每一味药物有无毒

性以及毒性强弱, 对指导临床用药有着重要意义。

3. 1　指导临床安全高效用药 中药用量得当与否, 是决定其能否

对人体产生毒害作用的关键。《类经》谓: “病重者宜大, 病轻者宜

小; 无毒者宜多,有毒者宜少”。认识各种药物的有毒、无毒、大毒、

小毒, 有助于我们理解其作用的峻利或和缓, 从而根据病体虚实,

疾病深浅来适当选用药物和确定用量。特别是对毒性较强的中药,

更须严格控制用量,不可过量或持续久服。具体应用时,应从小剂

量开始,逐步加量, 至产生疗效而又不损害人体为止。另外还可通

过必要的炮制、配伍、制剂等环节来减轻或消除其毒害作用,以保

证用药安全。

3. 2　取药“毒”攻病“毒”认识某些中药的毒性 ,在医疗上有时可

采用“以毒攻毒”的治疗法则,用有“毒”的中药,治疗“毒”邪所致的

疾病。如用有毒的雄黄,治疗恶疮肿毒及毒蛇咬伤等。

3. 3　纠正“中药毒性小或无毒”的片面认识 中药有毒无毒,与疗

效又是相对的,有毒的中药易对机体产生毒害, 人们较为重视,多

慎而用之。但无毒的中药,虽然治疗量及疗程安全范围较大,若过

量或久服等不合理应用时, 也可对人体产生不同程度的毒害,这一

点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收稿日期: 2001-04-24;　修订日期: 2001-05-17

中西医结合

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乙型肝炎 106例观察
李振玉, 丁治伟

(山东省诸城市人民医院　262200)

　　1996-02～1999-07, 笔者采用中西医结合疗法对 106 例慢性

乙型肝炎进行系统观察治疗, 取得了满意疗效,现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所有病例均符合 1995 年(北京 )全国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术

会议修订的《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 1]诊断标准。将门诊 159 例患

者按序号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106 例,男 81 例, 女25 例;年龄 16

～72 岁, 平均( 38. 4±11. 6)岁; 病程 6 个月～20 a , 平均( 7. 3±

4. 2) a ;其中慢性中度 57 例, 慢性重度24 例,肝炎伴硬变 25 例。对

照组 53 例,男 42例, 女 11例; 年龄 15～68 岁,平均 ( 37. 5±10. 8)

岁; 病程 8 个月～16 a ,平均( 6. 5±3. 8) a;其中慢性中度 26 例, 慢

性重度 12 例,肝炎伴硬变 15 例。两组资料对比差异无显著性( P

> 0. 05)。

2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肌苷、维生素 C、肝泰乐各 0. 2 g , 3 次/ d, 口

服。对照组配合肝炎灵 2 ml,肌注, 1 次/ d。治疗组另外配合中药,

基本方: 柴胡 10 g ,大黄 10 g, 茵陈 20 g , 半枝莲 20 g ,白花蛇舌草

30 g ,板蓝根 15 g ,车前子 10 g ,丹参 30 g ,赤芍 15 g, 党参 15 g, 鸡

内金 15 g , 神曲、麦芽、谷芽各 20 g。腹胀纳呆加木香、砂仁; 便溏加

茯苓、炒白术;下肢酸软加山药、黄芪;两目干涩加旱莲草、枸杞; 肝

硬变明显加鳖甲、牡蛎、三七、红花。1 剂/ d,水煎服, 连续治疗 2 个

月。

3　结果

3. 1　疗效标准 经治疗临床症状明显缓解, 肝功能各项化验指标

均下降至正常, 为显效; 临床症状好转, 肝功能各项指标有不同程

度改善, 为有效; 经治疗临床症状及肝功能各项指标改善不明显,

为无效。

3. 2　结果 治疗组 106 例中,显效 75 例,有效 26 例, 无效 5 例,总

有效率 95. 28% ; 对照组 53 例中, 显效 16 例, 有效 21 例, 无效 16

例,总有效率 69. 91%。治疗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 P < 0. 01)。

4　讨论

慢性乙型肝炎是临床多发病, 疑难病之一,大量慢性乙肝患者

及乙型肝炎病毒( HBV )携带者可发展为肝硬化及肝癌, 严重危害

人体健康。迄今为止国内外尚无有效治疗办法,干扰素治疗的有效

率低,且仅能抑制病毒复制,故极易复发。

笔者经过多年临床实践认识到, 肝病的病机主要是湿热疫毒

侵蚀, 肝脾受损, 气血阴阳失调所致,即所谓毒瘀互结、正虚邪盛。

治疗当解毒化瘀以治标, 扶正增强免疫功能以治本。自拟方中以柴

胡升举阳气,条达气机 ;以大黄凉血解毒, 泻浊通腑。一升一降,相

反相成。板蓝根、半枝莲、白花蛇舌草、茵陈、车前子清解湿热疫毒;

丹参、赤芍化瘀通络。诸药与大黄配合, 则使湿热疫毒从下而解。党

参、鸡内金、焦三仙补脾健胃, 以固后天之本,使邪去而不伤正,正

气充则足以抗邪。

在治疗过程中,部分病人服药初期转氨酶下降不明显,少数病

例甚至有上升趋势。笔者体会, 这正是人体正邪相争的体现,是人

体细胞免疫得以激活的佳象, 继续服药待正胜邪却,症状体征自能

逐步好转,各项指标亦可渐趋正常。

本观察结果显示, 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乙肝明显优于西医常

规疗法,可以看出中医理法方药在治疗乙肝方面有明显的优势,值

得进一步探索,使之系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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